附件4：

教学任务书的主要审核内容和要求
一、教学任务书的主要审核内容：

1．课程信息。教学任务书的课程信息是依据各届教学计划下达的，根据《三江学院加强教学计划管理的规定（试行）》（院教字[2005]160号），教学计划一旦批准执行，便具有了严肃性和稳定性，不能随意调整或改变。如确因教学需要请在正方教学管理系统中提交教学计划变更单，教务处在正方教学管理系统中审核。

2.教师信息。
已在师资库中的教师：不再提交该教师的材料，若有变化，请将变化部分的信息及相关材料及时报送教务处傅忠文老师处进行修改；

不在师资库中的教师：必须在任务落实前根据人事处相关规定要求报送个人资料交傅忠文老师，完成审核后入库；
我处将配合人事处做好有关教师的验资工作。
二、其他要求和说明：
1．本次教学任务书的落实必须在正方教学管理系统中完成合班、上课教师和教材征订的安排，打印后在“备注”栏中注明所有兼职教师扣税方式，由各单位分管领导签字、盖单位章后再将此件返回教务处办公室傅忠文老师处，下发的已盖教务处章的教学任务书原件各单位自行留存。

2.聘请教师时，应首先保证专任教师的工作量。本校行政人员原则上不兼课。对于新聘用的兼职教师，按照学校《新进兼职教师的聘用步骤》执行。

3.为了保证教师的身体健康，凡年满70周岁的兼职教师不再安排上课，如果确因课程需要一定要安排，请先到人事处办理特批聘用手续。

4.请各院(系)安排专业选修课的选课工作，如须由学生自行网上选课，请与教务处教学行政科联系。
5.上课教师如需使用教学设备，请务必在正方教学管理系统教学计划任务安排模块中安排好相应要求的教室类型，安排多媒体教室或者机房的教师应该注意该教师是否为全程使用，以便合理安排。
6.为确保学生上课时间分配合理、均衡、有序，每天有充足的时间复习、预习，请在安排教学任务时，做好任课教师上课时间的协调工作。

7.各院(系)如有要求基础教学单位或其他院(系)承担实验、实习教学任务和协助解决实验室或实验设备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填写教学任务委托书上报教务处教学行政科，以便及时安排。
8. 具体排课要求请按照《关于规范我校排课和排考工作的有关规定（试行）》（教字【2010】39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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